附件3
南疆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招生工作规定
根据自治区办学精神，为进一步做好2017年南疆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简称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招生录取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做出如下规定：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办学精神，以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认真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坚持“面向南疆四地州，德智体全面考核，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

在自治区教育厅领导下，南疆四地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和田）教育局负责做好招生的前期准备、宣传动员、组织报名、考试等工作。自治区内地新疆学生工作办公室（简称自治区内学办）负责编印招生宣传材料和录取工作。

三、招生办法及对象

实行统一报名、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录取的招生办法。面向南疆四地州招收各族应届初中毕业生。

四、招生计划

2017年自治区安排面向南疆四地州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 300名、中职专项计划 2100名。 
五、优惠政策

进入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学习的南疆四地州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免学费政策以及住宿费和教材费补助等相关政策，并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现行规定执行，如有变动，将以国家和自治区最新公布文件为准。

六、报名

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报名时间为3月10日— 4月10日。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经所在学校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合格，均可在所在学校或户口所在地教育局报名。报名使用内职班报名系统。

（一）报名资格

1、思想品德合格，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纪守法。

2、应届初中毕业生。

3、有初中阶段完整学籍。

4、身体健康，符合体检标准。

5、考生直系亲属符合政审要求。

（二）户籍条件

1、学生本人在南疆四地州有当地户口。

2、父母或监护人在南疆四地州有当地户口。

七、考试

（一）凡报考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的考生，须统一参加全疆2017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合卷）、思想品德历史（合卷）、英语（民语类及双语班学生考汉语）。每科满分为150分，总分750分。

（二）考试时间安排在2017年6月20日— 23日。
（三）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考生与内职班考生统一编排考场，考务工作遵照内职班相关规定执行。

（四）各地在实施考试过程中，须强化考前培训，严格操作程序，严肃考风考纪，实行民、汉交叉监考，落实回避制度，执行考生考试单人单桌。

八、阅卷

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实行统一阅卷。考试结束后，由各地（州）将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试卷与内职班试卷统一运送到自治区内学办指定地点。考卷运输及阅卷工作参照内职班相关规定执行。

九、公示

为切实体现“阳光招生”政策，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考试工作全过程实行公示制度，每个环节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公示须在各地（州）教育局，县（市）教育局和考生所在学校范围内进行，方便考生查询，以便社会监督。各地、州、市教育局须在公示期间派人督查公示进行情况，公示环节结束后，各地（州）教育局要留存各公示地点的现场照片资料。

各公示环节如下：

（一）考试成绩公示

（二）录取名单公示

十、录取

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招生录取工作坚持“阳光招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自治区内学办具体负责组织录取工作，确定录取名单并公示。自治区内学办负责录取通知书发放、同时加盖各招生院校公章。

中职专项招生计划共设2个志愿，采取志愿优先、按分数投档的录取办法。

十一、体检

报考四地州中职专项计划的考生不参加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体检，被招生院校录取后由招生院校组织体检，对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其入学资格，但须院校报自治区内学办备案。

十二、未尽事宜参照内职班招生考试相关规定执行。

十三、本《规定》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解释。

